
 

 

独立董事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

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

董事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

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法规及《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

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本着认真、负责

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

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为尽

快完成河南市场的区域布局，紧抓河南区域的发展机遇，加快推进河

南市场的开拓而做出的共同投资行为。该投资事项构成与实际控制人

的关联交易，该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关联方按照合

同约定享有其权利，履行其义务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

形，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，同意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建

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河南

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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